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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1年 3月 15日的會議  

 
有關創新及科技基金機制的改善進度及推動公營機構使用

創新科技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就檢討創新及科技基金 (下稱 "基金 ")機制提供背
景資料，並綜述工商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相關事宜
表達的意見及關注。  
 
 
背景  
 
2.  創新科技是發展經濟和提升競爭力的動力，有助提高企

業的效率和表現，從而支援經濟體系持續增長。基金的成立，

凸顯政府為推動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而在政策及策略上作出

的承擔。基金旨在資助可以協助製造業和服務業提升創新及科

技水平的項目，以增加生產力及提升競爭力。基金是立法會於

1999年 6月 30日議決在《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之下成立的法定
基金。 1999年 7月 9日，財務委員會批准注資 50億港元到基金的
建議，以便基金於 1999年 11月1日開始運作。基金現時由創新及
科技署管理，並由以下 4項資助計劃組成：  
 

(a)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  ⎯⎯  主要支援由本地公營科
研機構 (包括研究及發展 (下稱 "研發 ")中心、大學及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進行的中下游研發項目。項目大
致分為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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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平台項目：業界贊助須佔項目開支最少 10%，
業界贊助者 (最少兩個 )將不會擁有項目的知識
產權；及  

 
(ii) 合作項目：業界贊助須佔項目開支最少 30%(就

研發中心項目而言 )或 50%(就非研發中心項目
而言 )。業界贊助者可在指定期限內獨家使用項
目的知識產權，或擁有項目的知識產權；  

 
(b) 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  ⎯⎯  適用於本地大學與公司

合作進行研發的項目，公司承擔不少於 50%的項目
開支，並擁有項目的知識產權；  

 
(c) 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  ⎯⎯ 以等額補助金形式，  

向不多於 100人的中小型企業提供資助。參與公司須
承擔 50%的項目開支，並擁有項目的知識產權。有
別於上文 (a)及 (b)項的合作項目，當參與公司在有關
項目獲得盈利後，須付還基金的撥款資助；及  

 
(d) 一般支援計劃  ⎯⎯  資助研發以外的相關項目和活

動，例如調查、研討會及比賽等。這項計劃須最少

有兩個業界贊助者提供不少於 10%的業界贊助。  
 
3.  截至 2010年 9月底，基金已資助超過 2 200個項目，總資
助額為 55億元。在連同歷年累積的收入 (包括外匯基金的投資收
入 )，未定用途結餘款項 (即可供資助新項目的資金 )約為 24億元。 
 
4.  基金至今已運作 10年，政府當局曾因應研發中心及其他
相關各方對遵從基金的撥款和程序規定的困難所提出的意見，

對基金的撥款機制進行全面檢討。政府當局已確認和推行適當

的改善措施，以處理下列問題  ⎯⎯   
 

(a) 在現行的基金撥款機制下，由不同單位進行研發工
作，有否導致研發工作分散零碎，減低協同效應；  

 
(b) 基金現有的資助安排是否過嚴，減慢本地科研界別

的發展動力，阻礙推動研發成果商品化；  
 
(c) 目前有關業界贊助的規定及收益分配的安排會否過

分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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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基金架構有沒有足夠誘因，推動大學、研發中心及
業界合作進行更多應用研發工作；  

 
(e) 現有的項目審批規定及程序是否過分繁複，阻礙有

價值的項目迅速開展；及  
 
(f) 基金能否配合各項由政府資助的研究計劃，以創造

更大的協同效應。  
 
 
過往的討論  
 
5.  過去多年來，事務委員會委員對基金項目的研發成果商

品化進度表示關注，尤其是在 2010年 6月 15日討論研發中心年度
進度報告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促請政府

當局簡化有關程序及探討可能的改善範圍。委員特別提出了下

列建議  ⎯⎯   

 
(a) 應在公營機構推廣採用研發成果，例如在房屋委員

會轄下公共屋邨使用發光二極管照明設備，在醫療

界、物流業 (如香港國際機場 )和連鎖零售商店的盤
點和存貨管理工作中應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b) 向政府部門 (例如路政署和教育局 )及公營機構 (例

如醫院管理局及機場管理局 )提供適量的原型，以供
試用，從而協助推廣研發成果；  

 
(c) 除了在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進行試用計劃外，研發

中心也應鼓勵行業協會參與推廣私營機構試用研發

成果的計劃；及  
 
(d) 擴闊基金的資助範圍，讓項目可持續地發展，為社

會帶來更大裨益。  
 
6.  委員在 2010年 11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締造
有利環境推動研發成果實踐化時，察悉政府當局在基金的檢討

中建議採取的主要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擴大基金的資助範圍，

把製作工具／原型／樣板和在政府及公營機構內推行試用計劃

包括在內；提供 "延續 "資助；擴大基金的資助範圍，創造協同效
應及加強效果；修訂基金項目現行的評審準則，除着重科學／

技術因素外，更加着重其他相關因素；檢討現有的業界贊助模

式；更廣泛使用一般支援計劃；縮短基金的審批程序；運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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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配合長遠發展目標及促成各方就知識產權／利益分配進行商

討，鼓勵開展更多研發工作。事務委員會委員表示支持基金政

策架構的改善建議。他們亦歡迎政府當局提出加快基金撥款程

序的計劃，因有關程序一直是業界參與研發項目的主要障礙。  
 
7.  事務委員會委員亦察悉全球經濟環境急速轉變、內地崛

起成為主要的研發投資者和用家，加上科技不斷進步，政府當

局已調整政府的政策架構，以推動創新科技發展，確保有關架

構支援政策的發展路向，並注入所需的動力迎接新挑戰。調整

後的策略包括推動持份者通力合作，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締

造對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有利環境；調整資助機制，鼓勵及選出

有較大潛力實踐化／商品化的項目；促進研發產品的試用 (尤以
公營機構為試點 )，好讓研究人員和產品開發者取得實際改良產
品的經驗；鼓勵私營機構增加在香港的研發投資；在香港營造

更濃厚的創新科技文化；以及加強與內地 "官產學研 "的合作。調
整後策略的詳情載於附錄。事務委員會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經調

整後的策略，以締造有利的環境，協助推動香港研發成果實踐

化。  
 
 
最新情況  
 
8.  政府當局將於 2011年 3月 15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基金機
制的改善進度及推動公營機構使用創新科技的情況。  
 
 
相關文件  
 
立法會在 1999年 6月 30日通過有關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決議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fc/fc/papers/pfc36ca2.pdf 
 
1999年 7月 9日財務委員會會議的文件：FCR(1999-2000)36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fc/fc/papers/fc090736.htm 
 
1999年 7月 9日財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fc/fc/minutes/mn090799.htm 
 
政府當局就 2010年 6月 15日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文件，內
容有關 2009-2010年度研究及發展中心進度報告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i/papers/ci0615cb1-2191-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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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就 2010年 6月 15日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文件，內
容有關研發中心全面檢討  ⎯⎯  中期報告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i/papers/ci0615cb1-2191-7-c.pdf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0年 6月 15日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擬備的背
景資料簡介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i/papers/ci0615cb1-2191-8-c.pdf 
 
2010年 6月 15日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00615.pdf 
 
政府當局就 2010年 11月 16日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文件，
內容有關研發中心營運開支的檢討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i/papers/ci1116cb1-389-3-c.pdf 
 
政府當局就 2010年 11月 16日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文件，
內容有關締造有利環境，推動研發成果實踐化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i/papers/ci1116cb1-389-5-c.pdf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0年 11月 16日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擬備的背
景資料簡介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i/papers/ci1116cb1-389-4-c.pdf 
 
2010年 11月 16日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01116.pdf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3月 11日  
 



附錄

註 1 ： 註 2 ： 註 3 :

註 4 :

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於2010年4月1日推出，若進行合作

項目，企業投入每100元用於研發開支，實際只需付出約37
元，因創新及科技基金會資助50元，節省稅項8.25元，以及

從現金回贈計劃獲得5元的回贈。

政府部門

包括創業資本
和私募基金。

海外

本地

締造研發成果實踐化的有利環境

如情況需要，我們會彈性容許製作工具／原型／樣板／推行試驗計劃的資助申請與研發資助申請一併提交。

並非所有項目都需要經過在政府試用的階段。有些項目可以直接進行商品化。

[官]

[產]
產業 ／

企業
(註1)

[學] 大學

研發中心、

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職業訓練局
[研]

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 ／創新科
技署(負責制訂
策略、統籌及

推動政策)

提供科研基建／硬件
- 科學園
- 工業邨
- 善用內地的土地資源，
  例如深港創新圈的模式

提供軟件支援
- 創新及科技基金的資助
- 與內地及海外機構的
  聯繫
- 投資研發現金回贈

   計劃(註 2)

- 確保合理分配知識產
  權／利益，以鼓勵
  各方合作
- 配合研究資助局，令
  進入應用科研階段的
  具潛力項目能在創新
  及科技基金資助下
  繼續開展

有關各方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創新科技署的角色 落實研發工作實踐化的過程

所有持分者、
硬件和軟件準
備就緒後，着
手發展具潛質
的研發項目

開展具潛力
項目

其他考慮：

企業 — 業界贊助者
／日後進行商品化
的夥伴

大學／研發中心提
供科研支援

政府部門／公營機
構等就用家的要求
提出意見，並同意
參與日後的試用計
劃

創新及科技基
金有全面審批
制度，確保有
較高機會落實
產品的項目能
優先得到資助

研發完成

向創新科
技署提交

報告
(書面報告)

製作工具／
原型／樣板

申請人可申
請撥款製作
工具／原型
／樣板／進
行試用計劃
(註3)

批准撥款

實際使用
經驗良好

實際使用
經驗不佳

微調產品
以符合市場需要

從創新科技署／
政府部門或半官
方機構取得參考

報告

成功
打入市場

成功實踐化／
商品化

根據意見
修訂

不足之處／
改良產品

提出意見進一步改善進程

提交研發
申請

批准撥款
進行研發

在政府部門(註 4 )／
公營機構 ／
社福機構及

其服務對象／
商會及行業

協會進行試用計劃

創新及科技基金
現行的資助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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